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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北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邓竞生
1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深化我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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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

出“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

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

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

城乡、区域、不同群体的间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决定》的出台，一方面肯定了经济发展的本质不仅仅是生产，而更应注重共享，即经济发展成果应由人民共享。另一方

面，给政府各部门提出更多要求。政府作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部门，要出台各项政策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市场评价机制，推进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

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健全以社会保障、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第三次分配各项制度，规范收入

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湖北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部门认真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了改革发展成果。一是

推进国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规范国企工资管理，建立国企工资

内外收入监督长效机制。2015 年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各项政策实施以来，国企负责人年薪严格控制为基本年薪、绩效

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块。2015年度，我省省属企业绝大部分负责人年薪比改革前的 2014年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国企负责人

工资支付程序、福利项目管理等更加规范，有效地缩小了企业负责人和普通职工之间的待遇差，调节了过高收入。2018 年，国

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的意见》后，湖北省经认真研究发布实施意见，对国企工资总额管理进行了规

范，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差异化分类管理，使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更合理有序。二是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控。2013 年以来，湖

北省 3 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由 2013 年的 1300元/月上调至现行的 1750元/月，增幅达 34.6%，最低档由

2013年的 900元/月提高到目前的 1250元/月，增幅达 38.9%，较大程度地提高了低收入者收入。2013年以来，3次发布企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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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指导线，为企业工资合理增长、劳资双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参考依据。建立了覆盖全省的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发

布了武汉市工资指导价位和大学毕业生最低工资标准，摸清市场规律，引导市场调节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鼓励企业开展工

资集体协商，引导企业内分向基层员工、一线员工倾斜；鼓励事业单位对基层工作人员和低收入群体工资收入予以倾斜。三是

鼓励多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鼓励企事业单位在内部分配时向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以及创新型人才倾斜；鼓励企业对

聘用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实行年薪制、股权制、期权制等，对取得科技攻关、技术革新成果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从成果转

化收益中给予奖励；突出技能导向，提高高技能领军人才地位待遇、全面提升技术工人收入水平；完善职称评价标准，突出业

绩、知识和技术等考量因素。四是发挥税收、社保再分配调节作用。由政府所主导的二次分配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已经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对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划分多级超额累进税率等来实现对高收入的调节，考虑每个家庭的抚

养、赡养情况，对缴税基数进行扣减，使得个人所得税更加公平。另一方面，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设置保底限高线，基本养

老金计发办法以平均工资作为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积极推动建立城乡居保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保障城乡居

民基本生活水平。五是慈善公益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全省慈善组织数量稳步增长，慈善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 2018年底，湖北

全省共有慈善组织 152家，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69家，其中基金会有 22家、社会团体 46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1家。

截至 2018年底，湖北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实名注册志愿者有 446万人、志愿服务组织 21846个，省级慈善组织共募集资

金、物资共计约 18亿元，慈善活动总支出 12.66亿元。通过实施一系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我省职工工资和居民收入保持

了较快增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全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由 2013 年的 4.46 万

元增长至 2018年的 6.06万元；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3年的 2.29万元增长至 2018年的 3.45万元。 

2 当前面临的挑战 

虽然我省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面

临严峻的挑战。一是受国际经济贸易摩擦影响，国内经济环境受到冲击，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阻力增大，调

整频率降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进程放缓。同时，由于一些企业的执行不到位，如通过要求职工加班发放加班费使职工工

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导致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者群体基本生活保障能力不足。二是在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资源优势和权

力优势相对集中在劳方，工会作为劳方代表，谈判能力较弱，往往被资方“牵着鼻子走”，难以充分保障劳方权益，“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难度较大。三是目前政府部门仅仅对组织管理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过高薪酬进行了严格限制，但是对市场定价不

合理的球星、明星的高薪缺乏制约手段，虽然社会对此早有呼声，但政府是否应该介入、该如何介入仍然需要广泛调查研究。

四是由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在企业微观操作层面难以衡量，很多企业的内部分配

制度只有单一的业绩考核，上述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程度不高。五是工资拖欠问题依然存在，企业职工工资、农民工工资拖欠

问题尚未根治，没有完全达到“保护合法收入”的目标。六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是依靠税收，而且由于个人

收入与财产信息系统不完善，偷税漏税严重，导致税收未能充分发挥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同时，社会保险再分配功能也有待

加强。七是我省的整体慈善意识还不强。我国的企业和个人慈善捐助热情整体不如发达国家，我省亦是如此。我省的慈善文化

建设力度不够，尤其是先富人群的公益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还不强，因此慈善捐赠缺乏主动性，很多人的捐赠是一次性的，甚至

“迫捐”、“劝捐”、“摊派”的情况时有发生。 

3 下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下一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依旧是须遵循的基本收入分配原则，我省应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增收互促共进。 

3.1合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 

一是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经精准评估、测算比较、调查研究之后，适时、适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保障低收入人

群的基本生活。二是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鼓励劳资双方就工资事项签订专项集体合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扩大中



 

 3 

等收入群体。三是对国企负责人薪酬进行严格管理，对国企负责人福利性待遇进行严格控制，调节过高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

距。四是适时发布工资指导线，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五是建立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在全省范围内发布企业人工成本

和职工薪酬信息，探索发布技能人才薪酬指引，为确定合理薪酬水平提供依据。六是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鼓励企事业单位

收入分配向高层次人才倾斜，使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更多地参与分配。 

3.2持续深化国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继续推进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和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建立收入分配政策评估制度，完善国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配

套政策，加强国企工资内外收入监督管理，加强对主业处于非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的宏观调控。 

3.3加大工资支付保障力度 

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多元处理机制建设，落实终局裁决、支付令等制度，依法公正高效处理劳动人事仲裁争议。加

强劳动保障领域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劳动报酬权益。 

3.4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 

落实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标准保底线和限高线政策，将个人历年缴费形成的指数化平均工资与当地平均工资求平均来计

发基本养老金。坚持基本养老金的份额定额调整制度，力求达到公平。以建机制的形式明确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缴费

补贴、基础养老金、缴费年限养老金等政策，完善居保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完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制度，

实施援企稳岗“护航行动”，建立完善、科学、规范的工伤保险待遇正常调整机制，增强兜底保障能力。 

3.5强化慈善意识，建设慈善文化 

要促进我国第三次分配即慈善事业的发展还必须加强对慈善事业的宣传，才能强化大家的慈善意识，使人人都愿意做善事。

当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人们的恻隐之心是有的，但是这种传统文化中个体的恻隐之心在当前还没有发展成为有意识、有

组织的活动，因此在当前加强慈善文化建设，强化慈善意识，形成慈善氛围对于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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